
证券代码：002386        证券简称：天原集团          公告编号：2015-098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老厂区搬迁事项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情况概述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原集团”或“公司”）

2012 年 11 月 13 日披露了《关于老厂区停产搬迁的公告》（详见刊登

在巨潮资讯网上 2012-074 号公告），公司于 2012年 12 月开始停产并

启动搬迁工作。 

2014 年 12 月 19 日与四川宜宾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临港管委会”）签订《天原集团老厂区整体搬迁土地收

储及地面上下建（构）筑物征收补偿协议》（以下简称“补偿协议”）。

根据搬迁补偿协议，土地收储及地面上下建（构）筑物征收补偿款总

金额为 96,083.29 万元，公司于 2014年 12月 30 日收到第一笔补偿

款 60,000.00 万元。 

二、进展情况 

自公司老厂区停产搬迁以来，公司一直积极与宜宾市政府相关部

门进行协调、沟通、商谈，推进老厂区整体搬迁各项工作。 

2015 年 12 月 11 日，公司收到《中共宜宾市委常委会议决定事



项通知》（四届【2015】81号）（以下简称“通知”）。通知的主要内

容为：    

1、原则同意市政府党组向市委请示的关于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老厂区整体搬迁的有关意见。认同市政府与公司形成共识的 281，

864.97 万元，认同以“专户存储、按实支付”方式设立 12，645.61

万元的“待工人员薪酬、职业安置费用、无证土地补偿费用以及合同

损失补偿费用”。目前已达成共识的补偿总金额合计为 294,510.58 万

元。 

2、对于整体搬迁损失补偿尚未达成共识的部分，由政府相关部

门与天原集团继续协商，达成共识后按程序研究处理。 

3、对达成共识的补偿资金，将抓紧筹措资金，确保适时到位。 

三、特别说明 

1、老厂区整体搬迁损失补偿的范围包括：土地收储补偿、地面

上（下）建构筑物征收补偿、机器设备搬迁损失补偿、停产停业损失

补偿、员工安置补偿。 

2、该通知所列示的损失补偿金额为公司老厂区整体搬迁损失补

偿金额 294,510.58 万元，包括 2014年 12 月签订的《土地收储及地

面上下建（构）筑物征收补偿协议》金额 96,083.29 万元。 

3、公司将积极与政府相关部门就签订搬迁损失补偿协议的具体

事宜进行协商，尽快形成最终搬迁损失补偿协议提交公司决策，最终

整体搬迁损失补偿金额以公司与政府相关部门签订的相关搬迁损失

补偿协议为准。 

4、该通知列明目前已达成共识的补偿总额 294,510.58 万元中扣



除土地收储及地面上下建（构）筑物征收补偿款 96,083.29 万元后，

剩余机器设备搬迁损失、停产停业损失、员工安置费用补偿额为

198,427.29 万元，对 2015年损益不会产生重大影响。由于对整体搬

迁损失补偿尚有未达成共识部分，需要继续和政府相关部门协商确定，

因此，目前尚无法准确预计搬迁损失补偿对未来财务的影响。 

公司将及时对后续进展进行公告，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